
附件 2：

成都东软学院学生赴企业实习管理细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学生赴企业实习管理，提高学生企业实习

质量，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具有学校正式学籍的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

学生。

第三条 学生赴企业实习必须经本人申请、系及学校批准。学生

实习前，应当按学校和企业的规定做好各项准备，明确实习目的、要

求、主要知识点，做好理论知识的复习和相关专业知识的预习。学生

实习期间应保证实习质量，加强专业学习，因实习导致学期课程成绩

不及格等后果由学生本人负责。

第四条 学生与实习企业签订实习协议，具体约定双方的权利义

务。学生须认真履行实习协议规定的义务，服从实习单位领导，尊重

企业指导教师，听从企业指导教师的指导和工作安排，虚心向实习单

位人员学习，按照实习教学实施方案要求，认真实习，独立思考，根

据实习单位的安排，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各项实习工作任务。

第五条 企业实习的学生要增强纪律观念，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学校及实习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保密制度、安全制度、操作规程。

爱护实习单位财物，注意保持公共卫生。遵守企业操作规程，注意人

身安全，因不遵守企业操作规程或擅自活动，给企业造成损失或造成

人身伤害的，由学生本人负责。

第六条 学生在企业实习期间，由企业指导老师进行考勤。原则

上，学生不得请事假，有特殊情况需要请假，须按照企业要求办理事



假、病假请假手续，并报告校内指导教师知晓。

第七条 对于违反实习单位规章制度和纪律的学生，按情节轻重

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情节严重者可立即终止其企业实习资格，

企业实习成绩记为 0 分。

第八条 学生企业实习期间要注意仪容仪表和文明礼貌，着装要

整洁、大方。

第九条 学生企业实习期间，要遵守企业保密规定，未经实习单

位允许，不得私自将笔记本电脑带入实习单位；若实习单位要求实习

学生携带笔记本电脑实习，但未经实习单位允许，不得将笔记本电脑

接入企业网；未经实习单位允许，不得私自进入企业中心机房、资料

室等核心机构；未经实习单位允许，不得私自接触实习单位设备、资

料等；在企业实习的学生，任何时间不得相互交流企业指导教师从事

的工作，更不能将实习单位的信息向其他企业透露。实习学生若违反

上述规定，影响实习单位工作的正常运作，或泄漏实习单位机密，将

视情节轻重，给予实习成绩记为 0 分及学校相应的纪律处分。

第十条 学生在企业实习期间，每周撰写周报并提交校内指导教

师；遇到任何特殊情况须及时与校内实习指导教师、系和学校联系汇

报；实习结束后根据要求撰写《实践报告》、《校外实训鉴定表》或

《实习报告》并提交校内指导教师。

第十一条 由于学生个人不当行为及一切违反国家法律、学校规

章制度以及企业规章制度的行为导致的任何事端、处分，由学生本人

负责。

第十二条 学生在企业实习期间，因工作态度不端正、违反企业

工作纪律等原因被企业退回或未经企业、学校双方同意，自主退出企

业实习，学生实习成绩一律记为 0分，并按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



纪律处分。对于在企业实习期间因个人原因给学校造成不良影响的学

生，学校将按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归教务部，同时原

办法废止。


